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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诚信之分疏看朱熹诚信理论体系的建构 

杨 健 康 

摘 要：在朱熹的理学体 系中，诚 为道德 的形上本体，信 

为诚体之用，朱熹将两者分疏 ，把诚信之德的合理性确立 

在天道与人道的基础上，完成 了天与人的合一和 自然之理 

与人文之理的贯通，实现了本体世界与意义世界的联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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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古典伦理中，古代思想家由于对诚、信进行不同的 

诠释和意义赋予，因此诚与信一般是分用，这在朱熹的理学体 

系中更是如此。朱熹把诚作为道德的形上本体来定位和理 

解，对信则是把其作为基本的德性或德目来把握和诠释。前 

者在本体意义上为我们建立了道德的形上基础和终极依据， 

后者则在道德的实践层面为我们确立了日常行为的准则和伦 

理的规范。 

诚作为中国古典伦理学说中的本体地位和对于人的德性 

的本源意义，最早体现在先秦儒家思孟学派的《中庸》和《孟 

子》之中。诚是《中庸》的核心概念，而《中庸》之诚最基本、最 

重要的意义并非是作为一般的个人德性、社会道德，而是作为 

伦理本体和德性本源的意义提出来的。《中庸》说：“诚者，天 

之道也；诚之者，人之道也。”在这里，诚首先是天道，是一个无 

需任何依托、具有自我肯定和自我运动的独立存在，所以《中 

庸》说：“诚者，自成也；而道，自道也。诚者，物之始终，不诚无 

物。”诚为天道本体，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诚的展开。诚也就 

当然地成为了人性的本体与根源，“诚之者，人之道也”，“诚 

之”就是指诚于自己的本性，“诚之”的过程也就是人性向天道 

和诚的本性复归的过程。这样，诚就具有人性本源的意义。 

而在《中庸》之前，《孟子》中就出现过大致相同的说法：“诚 

者，天之道也；思诚者，人之道也。”这句话和《中庸》一样，对诚 

的论述是模糊而抽象的。 

如果说《中庸》的诚还具有模糊性和抽象性，那么朱熹通 

过对《中庸》的诠释把诚纳入其天理论的哲学体系之中，使诚 

作为道德的形上本体的意义更加明晰。他在对《中庸》“诚者， 

天之道也；诚之者，人之道也”注释中写道：“诚者，真实无妄之 

谓，天理之本然也。诚之者，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 

谓，人事之当然也。”②朱熹把诚定义为真实无妄，认为诚是天 

理之本然，人事之当然。 

如何理解诚与天理的关系呢?朱熹首先认为理是宇宙的 

本体，是自然与社会存在的终极依据。他说：“未有天地之先。 

毕竟也只是理。有此理，便有此天地；若无此理，便亦无天地， 

无人无物，都无该载了!有理，便有气流行，发育万物。”⑧那 

么，这个存在于天地万物之先的理是什么?它虽然十分抽象 

奥妙，但究其实而言，则是存在于天下万物、日常生活中的“所 

以然之故”和“所当然之则”。朱熹说：“至于天下之物，则必各 

有所以然之故，与其所当然之则，所谓理也。” ，他所说的“所 

以然之故”，就是指天下万物各有其“形而上之理”，即天下万 

物存在的终极依据。至于“所当然之则”就是社会中的人所必 

须遵守的准则，是人伦 日用的实践法则。“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 

长幼、朋友之常，是皆必有当然之则，而自不容己，所谓理 

也。”⑨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须遵行的仁义、孝悌等等，都是所谓 

的“所当然之则”。由此可见，理又是自然规律和社会准则的 

综合，是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最高法则和终极依据。 

作为形而上的本体，理是一种无形、无象、无所名状的存 

在。朱熹对此有过反复论说：“形而上之道，本无方所名状之 

可言也。” “形而上者，无形无影是此理；形而下者，有形有状 

是此气。”⑦“理却无情意，无计度，无造作。”@ 

理和形而下的气、物不同，它没有任何形迹，“只是个洁净 

空阔的世界” ，对于人的感官来说，它是空、无。然而，若仅 

以此而言理，便会陷于释、老的空无之论，这是儒家学派所不 

能认同的。所以，朱熹进而指出：“道须是合理与气看，理是一 

个虚底物事，无那气质，则此理无安顿处。”∞正是由于理与有 

情有状的形而下之气的结合，使得理具有了虚而不空的特性。 

可见，朱熹所说的理是一个实而不有、虚而不空的形上本体， 

“以理言之，则不可谓有；以物言之，则不可谓无。” 

正因如此，所以朱熹称理为实理。而诚是理的根本属性。 

他说：“诚是实理，自然不假修为者也。”“诚是天理之实然，更 

无纤毫作为。” 朱熹把诚定义为真实无妄，他对诚的一切理 

论阐述都是以此定义而展开的。真实不欺只是诚的一般的语 

言意义，无妄才是诚的精神意义。所以程颢说：“无妄之谓诚， 

不欺其次焉。”凹那么，何为无妄?程颐说：“合正理而无 

妄”， 诚就是合乎天理之实，是天理的根本属性。如果说二 

程更多地强调了诚的天理本性，关注的只是诚的精神意义，那 

么，朱熹则将诚的语言意义与精神意义相互联结起来，赋予诚 

伦理以形而上的本体意义，其论说更加明晰。朱熹说：“诚者， 

真实无妄之谓，天理之本然也。”他把诚纳入到天理论的哲学 

体系之中，从宇宙论上确立了诚的本体地位。朱熹以诚来概 

括天理的必然性，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诚，那么，诚就不具有道 



德的属性。但是朱熹的天理具有自然与社会的双重意义，朱 

熹从心、理合一的角度论证了诚同样具有自然与社会人事两 

方面的意义。他说：“盖诚之为言，实而已矣。⋯⋯有以理之 

实而言者，⋯⋯有以心之实而言者。”∞以理之实而言，为在天 

之诚；以心之实而言，为在人之诚。就人而言，“则一念之实亦 

诚也，一言之实亦诚也，一行之实亦诚也。” 诚又成为了道德 

的本体。程朱对诚的不同规定，朱熹的弟子陈淳评论道：“诚 

字后世都说差了，到伊川方云‘无妄之谓诚’，字义始明。至晦 

翁又增两字，El‘真实无妄之谓诚’，道理尤见分晓。” 

综上所述，朱熹通过对《中庸》的注解，将诚作为宇宙与道 

德的形上本体加以思考和确认，从而赋予人的生命活动以最 

高目标和终极意义。而人的生命活动正是在这种本体世界和 

终极存在的无限追求中，获得了对自身有限性和世俗生活世 

界的超越，这是一种与终极存在一体不分的精神超越。 

人生活于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世界之中，文化是人创造出 

来的有意义的世界。在这个意义世界中，如果说道德本体的 

建构为人的生命活动提供了真理性的基础和合理性的依据， 

那么基本的德性或德目就成为了人类为了实现其目的性而必 

须遵循的理性法则。也就是说，朱熹所建构的“诚”，是作为道 

德形而上的本体而存在的，它只停留于本体层面，最多只是一 

种理念王国的抽象，不具有实在性，还不能发展成为一种伦理 

精神和生活世界的德性。因此，朱熹必然要把本体之诚从超 

越、信仰的层面转化并落实于现实的生活世界，为人的生命活 

动赋予实在的伦理意义，从而完成由本体世界向意义世界的 

转化。这就是“信”的实践理性法则的建立。 

在中国古典儒家伦理中，信只是一种基本的德性和德目。 
一 方面，孔子认为信是为政之道的内容之一，是立国之本。孔 

子在回答学生子贡如何为政时，提出为政之要有三：“足食、足 

兵、民信之矣。” 而且三者之中，如果不可兼得，必去其一，则 

先去兵，然后去食，但不可没有信，信成为为政之本。另一方 

面，自汉儒董仲舒以来，信被尊奉为中国伦理的五常(仁、义、 

礼、智、信)之一，是最基本的道德规范。信又成为儒家“进德 

修业之本”和“立人之道”。在《周易 ·乾》卦的《文言》中，就 

有“忠信，所以进德也”的论断，把讲求忠信作为增进美德的根 

本途径和方法。孔子不仅把信视作立国之本，而且把信当作 

立人之本，认为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”，@人“无信不立”，④ 

“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”，@“信则人任焉”。 作为道德形而上 

的诚具有对己的意味，信则更多地是对人的一种伦理。它要 

求人们在人际交往中要真诚相待、诚实不欺、重然诺、守信用， 

这是取得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、理解，建立相互信任的基础。 

在古典儒家的文献中，诚与信是被作为两种不同的德性 

或德目来看待的。《论语》中诚凡二见，是副词，作为助词使 

用，有真正、确实之义，没有伦理的意义；而信则有三十八见， 

具有今天所说的诚信的伦理意义。据杨伯峻先生统计，其含 

义用作“诚实不欺”者二十四次，用作“相信”或“认为可靠”者 

十一次，用作“使相信”或“使信任”者一次，其它用法二次。∞ 

在《中庸》中，诚既是天道，又是人道的体现，是一个体用 一 

的伦理范畴。 汉代以后，诚、信互训，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云： 

“诚，信也”，“信，诚也”。诚、信没有明确的区分，二者基本被 

等同看待。而在朱熹的伦理思想体系中，诚与信却有着明确 

的区分。他把诚的实践意义从体用合一的思辨结构中剥离出 

来，信作为人伦日用的理性法则承担了诚的一般德性的伦理 

负载，诚只是作为道德形而上的本体而存在，信被看作是一种 

基本的德性或德目，成为本体世界向人伦日用的实践层面的 

转化与落实。他说：“诚是自然底实，信是人做底实。故日： 

‘诚者，天之道也。’这是圣人之信。若众人之信，只可唤做信， 

未可唤做诚。”@诚与信的区别，一方面，诚作为道德的本体， 

是一种本然的状态，无须人为，只停留在抽象的理念王国中； 

信却恰恰相反，是人所为之实，是一种实践理性法则。另一方 

面，二者在道德理想的层次上，诚是圣人之境，是儒家所追求 

的最高的理想境界；信是众人之境，是常人所应达到的基本的 

道德要求；诚是天道，信是人道。诚与信不同的意义赋予，体 

现了朱熹伦理建构的致思理路，即通过对超越人类自身的形 

上本体和终极存在的确认，为人的生命活动寻找安身立命之 

所；实践理性法则的确立，使得人的现实的世俗生活增加了道 

德的参与和干预，人的生命存在成为有意义的文化世界，从而 

摆脱了人的直接性本能性。本体世界与意义世界的整合互 

动，形成了朱熹诚、信伦理的辨证本性。 

朱熹以忠、信对举，通过对忠、信的疏解，确立了信的实践 

理性法则。他说： 

“忠信只是一理。自中心发出来便是忠，著实便是信。谓 

与人说话时，说到底。见得恁地了，若说一半不肯说尽，便是 

不忠。有这事说这事，无这事便说无，便是信。只是一个理， 

自其发于心谓之忠，验于事谓之信。” 

“尽已只是尽 自家之心，不要有一毫不尽。如为人谋一 

事，须直与他说这事合做与否。若不合做，则直与他说这事决 

然不可为。不可说道，这事恐也不可做 ，或做也不妨。此便是 

不尽忠。信即是忠之见于事者。所以说‘忠信，内外也’，只是 
一 物0’’⑤ 

“忠是就心上说，信是指事上说。如今要做一件事，是忠； 

做出在外，是信。如今人问火之性是如何，向他说热，便是忠； 

火性是热 ，便是信。” 

按照朱熹的解释，所谓“尽己之谓忠”，就是要“尽己之 

心”，“在己无不尽之心”；所谓“以实之谓信”，就是循物无违， 

“施于物而无不实者”。忠是对己言，信是对人言。二者虽有 

内外之别却无内外之分，“忠信只是一事”。“忠是就心上说， 

信指事上说。”实则指出了信是人的实践理性的法则，人应以 

忠“操心”，以信“立行”，在人际交往中，做到真诚不欺，言行 
一 致。不仅如此，朱熹对忠信之信与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之信作 

了明确的区分，这_点其弟子陈淳在《北溪字义》中作了很好 

的总结。他说：“忠信之信与五常之信如何分别?五常之信以 

心之实理而言，忠信之信以言之实而言。”固五常之信是“心之 

实理”，是一种潜在的理念存在；忠信之信是“言之实”，是语言 

的真实不欺，是人际交往中的道德规范。就忠信与诚的关系 

而言，“一心之谓诚，尽心之谓忠，存于中者谓之孚，见于事者 

谓之信。”圆就忠与信、诚与信关系而言，前者是应然，后者是 

实然；前者为思辨理性，后者为实践理性。“信有就言上说，是 

发言之实；有就事上说，是做事之实；有以实理言；有以实心 

言。”固)朱熹通过对忠信一般语言意义的疏解，突破了忠只对 

事君而言，仅以不疑解信的束缚，而以对“尽己之谓忠，以实之 

谓信”的详尽阐释，赋予忠信以普遍的伦理意义，从而为包括 

人的心理和行为在内的生命活动确立了实践理性的法则，使 



得诚的本体转化为现实生活世界的意义，落实为人的德性。 

人的生活世界由于有了伦理的参与和干预，而变为一个超越 

自身生命存在的有意义的现象ttc界。 

朱熹所建构的诚的道德形上本体，为主体的实践活动提 

供了安身立命的终极依托，成为伦理道德的最高价值本原；而 

信的伦理规则，正是诚的具体体现，它规范、制约着主体的实 

践活动。诚与信的关系实际上足体与用的关系。作为本体之 

诚，它始终是潜在的存在，并不是实有之物。当其变为现实的 

功能，即发育流行过程时，诚是天道流行，是宇宙的主宰，亦即 

是宇宙万物永恒规律的“真实道理”，自然也是实理流行而“付 

予于人”的良知良能。诚体作为理念的存在，以其流行发育实 

现其本体，形成人伦FI用的规范意义。其流行发用就是信，信 

“是就人用 夫上说”，“信有就言上说，是发言之实；有就事上 

说，是做事之实；有以实理言；有以实心言。”④信是人们言行 

的确实不欺伪，是人事之当然，它总是和人的生命活动的方式 

直接相关。尽管诚与信的一般语言意义是相同的，都是真实 

不欺之意，但是，二者还是有区别的，其精神意义的指向是不 

同的。“诚是自然，信是用力；诚是理，信是心；诚是天道，信是 

人道；诚是以命言，信是以性言；诚是以道言，信是以德言。”∞ 

从陈淳对其师朱熹诚与信语意的分疏中可以看出，诚是体，信 

是用；诚为本，信为末；诚是自然，信是人为。诚被提升到天道 

与天理的高度，从而确立了诚的神圣性与至上性。而在宋儒 

看来，自然界无非是天理的派生，人类社会是 自然的一部分 ， 

所以由伦理纲常所规定的社会秩序也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。 

人遵从社会秩序，也就是遵从 自然秩序，就是遵从天理。这种 

遵从就构成了人伦道德的真正基础。因此，诚自然成为作为 

人道之信的道德基础和合理性依据。体用的关系，在朱熹看 

来，“体与用虽是二字，本未尝相离，用即体之所以流行。” 

“体用一源，显微无间。盖自理而言则即体而用在其中，所以 
一 源也。自象而言则即显而微不能外，所以无间也。”固诚是 

体，信是用，诚是信的基础，信是诚的流行发用。诚与信的这 

种体用关系，要求人们必须将内与外、观念与行为辨证地统合 

在一起，做到“体用一源，显微无间。” 

总之，朱熹通过诚与信的分疏，把诚、信的权威确立在天 

道与人道的基础上，不仅论证了诚与信的道德起源和基础，而 

且赋予诚以天理的意义，成为一切道德善行的最终根据；以体 

用的统合，完成了天道与人道的结合和自然之理与人文之理 

的贯通，实现了本体世界与意义世界的联结，同时也完成了他 

对诚信思想的理论建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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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宗时期固，分别为武德九年十月[1次]、贞观三年三月[1 

次]、贞观九年[1次]、贞观十三年二月二十五[1次]、贞观十 

四年[3次]、贞观十六年[1次I1贞观十吼年[1次]。我们可 

以看出九次的时间基本分布在贞观的初期、中期、后期。史籍 

所见贞观时期“八座”集议所论多是尚书省职掌范围内的事 

情，如涉及礼仪主要为礼部主掌，法律则属刑部。论事内容的 

紧要性不是最大，可能在尚书省范围内便可解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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